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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類 科：法律政風 

科 目：刑法概要 

 

一、甲、乙二人從事營造業工作，某日二人謀議自建築工地之頂樓共同將建築廢棄物投下地面，

惟因未注意樓下是否有人，致將經過該處之路人丙壓死。試論甲、乙成立何罪？ 

【擬答】： 

本題爭點，在於過失共同正犯的問題，分析如下： 

共同正犯之意義： 

共同正犯乃與單獨正犯相對之一種正犯，係指其兩個以上之單獨正犯，基於共同之行為決

意，各自分擔犯罪行為之一部或全部，共同實行構成要件而言。即二個以上之行為人，彼

此有意協力合作，而共同違犯一個犯罪。 

申言之，二個以上具有正犯資格之行為人，互為補充，相輔相成，而在犯罪行為之分工與

角色分配之合作下，共同完成犯罪，而對於共同行為，擔負共同刑責。就二人以上之共同

違犯關係，成立共同正犯；惟就共同違犯之各個行為人而言，仍係正犯。 

在我國「犯罪共同說」的立論基礎下，並無法成立過失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至少須二人以上且以共同意思聯絡共同行為分擔的方式參與犯罪者。就此，共同

正犯之成立要件：在客觀上，須有「行為共同分擔」；在主觀上，須有「共同行為決意」

（「共同意思聯絡」），始足當之。 

因此，共同正犯之主觀要件：共同意思聯絡，即已排除「過失」之概念，故共同犯僅存於

故意犯，而無所謂的「過失共同正犯」。 

依題意，甲、乙雖有謀議為廢棄物之投棄行為，但是卻因此不幸致路人於死之重大過失，顯

非兩人犯意之聯絡範圍： 

主張犯罪共同說者否認有所謂過失共同正犯，因其之成立需有共同犯罪之認識，既以其為

要件，故共同正犯以故意犯為限，無故意之過失犯，根本不存在犯罪之認識，無發生意思

聯絡之可能。 

是故，甲、乙就此違反預見可能性及迴避可能性的過失行為，雖有「共同致路人丙於死」

的身體動靜，但無法形成共同過失致死之意思支配。 

結論：甲、乙各自成立業務過失致死罪，且無阻卻違法及減免責任之可能。 

 

二、甲、乙二人因故爭吵，甲遂教唆丙殺害乙，得丙同意後，甲又借手槍一把供丙使用，丙即持

該手槍將乙擊斃。試論甲成立何罪？ 

【擬答】： 

本題爭點，在於正犯與共犯之競合問題；茲分析如下： 

「正犯與共犯之競合」其意義 

所謂共犯之競合，謂一人同時該當數個共犯型態之情形，如共同正犯同時為教唆犯、或教唆

犯同時為幫助犯是。 

「正犯與共犯之競合」其論處： 

基於一行為僅受一次處罰之原則，行為人之犯罪行為如有共犯競合時，重型態吸收輕型態，

亦即從重論處，祇追訴其中一種共犯的類型。茲分別情形列舉如下： 

共同正犯同時為教唆犯：此時依共同正犯論處，不再論其幫助犯。 

共同正犯同時為幫助犯：此時依共同正犯論處，不再論其幫助犯。 

教唆犯同時為幫助犯：此時依教唆犯論處，不再論其幫助犯。 

依題意，甲對丙之加工，乃先有教唆、後有幫助之特定行為及雙重故意： 

先有教唆復又幫助，在僅有一個因果歷程下，僅能論以一罪； 

是故，教唆之後的幫助，應為較重之教唆行所吸收，僅論以教唆殺人即可（最高法 46 年台

上 831 號判例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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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甲成立殺人既遂罪之教唆犯，且無阻卻違法及減免責任之可能。 

 

三、甲從友人處得知乙非常富有，某日冒司法警察至乙宅實施檢查，未料乙宅未有任何值錢之物

品，甲隨即離開。試論甲成立何罪？ 

【擬答】： 

依實務意見，甲可能成立詐欺取財未遂犯、且為障礙未遂犯。分析如下： 

甲冒充司法警察之行為部分： 

甲成立僭行公務員職權罪(刑法第 158 條)： 

所謂公務員，即依國家法令所設之公務人員。 

本條之構成要件該當性，除行為人為冒充公務員外，尚需行使職權方可充足。 

甲成立冒用公務員服飾官銜罪(刑法第 159 條)： 

本罪之行為情狀，須行為人為公然冒用，亦即在不特定獲多數人得以共見共聞之狀態下

冒充使用，始足該當。同時，行為人只要有公然冒用之行為，即成立本罪，至於他人是

否誤信則非所問。 

即使該被冒充之官銜並不存在，甲仍成立本罪。 

甲至乙宅實施檢查之行為： 

按實務意見之通說，甲之行為，當然以冒充警察之不法手段，對乙宅實施檢查，因而使乙

陷於錯誤，應成立詐欺取財得利罪(最高法院 40 年台非 18 號判例參照)。 

惟若以學理上言，似乎論以竊盜罪較為妥適： 

所謂詐欺，乃是一種被害人之「自損行為」，亦即被害人因行為人施以「詐術」之要約

後，被害人基於自願非被強迫之「自我判斷能力」，自願予以回應行為人之該要約，卻

因此生「錯誤」，進而「損害其法益上之權益」是。 

是故，就本題言，某乙因為某甲之「冒充警察依法檢查」行為，以乙之當時情狀，乙雖

無奈，只有配合一途，否則可能有觸犯妨礙公務罪之官司。 

基上所述，某乙於當時立場，是否有「自願非被迫之自我判斷能力」之機會？該是本題

重心所在。 

結論：某乙既是受依法配合之拘束，甲對其縱然施以詐術，仍應以非暴力手段之竊盜罪

（刑法第 320 條）論處，較為妥適。 

甲在乙宅檢查卻未發現有值錢物品，應論以障礙未遂犯，而非不能未遂犯： 

在不能未遂犯之認定爭議上，向來有舊客觀未遂論（事實不能說）及新客觀未遂論（具體

危險說）、甚至印象理論之爭執。 

依法理而言，既然新刑法修正案中，將不能未遂犯修正為「不罰」，而非「成罪、但是減

輕其刑」；則在運用上，為避免任意擴大不能犯之認定，應以具體危險說為妥。 

是故，甲至乙宅檢查，卻因乙宅未有值錢物品，這是障礙未遂，而非不能未遂。 

甲之罪數競合： 

在刑法 158 條及 159 條部份： 

行為人除公然冒用公務員之服飾、徽章或官銜外，並進而有僭行該公務員職權之行為，則

行為人所構成之該二罪，為屬於法條競合之補充關係，應論以刑法第 158 條之僭行公務員

職權罪。 

刑法 158 條與刑法 339 條之詐欺未遂罪中，皆為一行為所該當，法益各別，應論以想像競

合犯，從一重處斷。 

 

四、甲某日持 500 元鈔至書店購買一本價值 200 元之書籍，店員乙認為 1,000 元紙鈔，而欲找予

800 元時，對甲云：「找您 800 元吧！」甲雖明知乙找錯錢，仍取之而去。試論甲成立何

罪？ 

【擬答】： 

依題意所言，甲可能無刑事責任；分析如下： 

甲可能涉及刑法分則上侵占既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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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侵占，指無權利人易為權利人，將他人之物作為其所有而實施處分。亦即通說上所謂

「易持有為所有」之概念。 

其行為客體為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至於其持有原因，無論係基於法令、契約或其他法律行

為以外之適法行為均無礙之。倘該持有之原因係不法持有者，如受託交付賄款之人，侵吞

賄款之行為，縱交付者存有不法原因，但取得持有人亦無合法權益，如另有侵占行為，自

亦成罪。 

甲可能涉及刑法分則上詐欺取財得利罪：依刑法的詐欺行為認定，大致有如下要件： 

行為人施用詐術； 

被害人因此詐術而使其判斷能力陷於錯誤； 

被害人因此錯誤而為處分財產法益； 

財產法益因此遭致損害。 

惟，承上所述，無論刑法上之侵占行為或詐欺行為，均需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為「因果

歸責」之認定： 

依題意，甲雖收受店員乙的「溢找款項」而離去，但此錯誤來自店員本身，而非甲之行為

造成。 

亦即，行為人甲既無施以詐術，亦無告知店員找錯了錢之義務，僅僅因道德上之貪念而予

以收受，應為民法上「不當得利」之問題，店員應循民事程序上予以請求返還之。 

結論：甲無刑事上之責任。 


